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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案号：01F20250472 

致：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东睦股份”）的委托，并根据上市公司与本

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于 2025 年

6 月 6 日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并分别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2025 年 8 月 21 日、2025

年 11 月 12 日、2026 年 3 月 4 日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东睦新材

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上

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上海市锦天

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四）》”）。 

鉴于本次交易报告期已由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 1 月至 6 月更新为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其中 2025 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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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补充报告期”，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报告期末”），

天健出具了“天健审〔2026〕7921 号”《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以下简称《上海富驰审计报告》），上市公司编制了《东睦新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草案）》”）。本所律师就补充

报告期内及/或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与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出

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

律意见书（四）》（以下合称“法律意见书”）的补充说明，对于法律意见书中

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所律师将不再进行重复披露。 

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对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且与本次交易

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

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

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如有）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

味着本所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并

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该等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 

三、本所律师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最终依赖

于交易方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在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之前，委托人及相关交易方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

作陈述与说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者，其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提交给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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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

的授权。在调查过程中，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的文件，本

所律师已对该等文件的原件进行了核查。本所律师对于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

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依赖有关政府部门、上市公司或其他单位

出具的证明文件或相关专业机构的报告发表法律意见。 

四、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五、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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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第一部分 本次交易相关情况的更新 

一、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格 

1．基本情况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610271537C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注册地址 浙江省鄞州工业园区景江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 朱志荣 

注册资本 63,138.3477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

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磁性材料销售；

磁性材料生产；电子元器件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

造；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

复合材料销售；电机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微特电机及

组件销售；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

箱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

出口；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4 年 7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1994 年 7 月 11 日至长期 

登记机关 宁波市市监局 

2．上市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新增历史沿革变更情况如下： 

（1）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2025 年 8 月 21 日，东睦股份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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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8 月 22 日，东睦股份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向 304 名激励对象授予 1,500 万股限制性股票，公

司股本总额由 61,638.3477 万元增至 63,138.3477 万元。 

（二）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1．远致星火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经本所律师查询基金业协会网站公示的私

募基金信息，远致星火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且

已在基金业协会办理备案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编号 SQZ967 

备案时间 2021 年 9 月 30 日 

基金类型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71984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远致星火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私募基金管

理人为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2787085F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6号免税商务大厦33层 

法定代表人 石澜 

注册资本 30,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5年6月12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创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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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创精投资提供的资料并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精

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创精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324282147L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宝山区新川沙路 725 号 20 幢-6 

执行事务合伙人 钟伟 

出资额 31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12 月 16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12 月 16 日至 2034 年 12 月 15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电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模具设

计；自动化设备设计；电气自动化工程；金属材料、塑料制品的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2026 年 4 月 17 日，东睦股份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就报告期变动批准本次交易相关

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6 年 4 月 20 日，东睦股份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就报告期变动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朱志荣、芦德宝、郭

灵光按照规定对关联事项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召开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进行了审议。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取得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

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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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的意见后方能实施。 

三、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情况 

（一）上海富驰的历史沿革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富驰历史沿革相关股东协议变更情况

如下： 

2026 年 4 月 16 日，《股东协议》各签署方共同签署《关于上海富驰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的补充协议（三）》，各方确认对原《股东协议》《关

于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的补充协议》《关于上海富驰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的补充协议（二）》达成补充约定，主要约定内容如下： 

1、同意将原协议项下“3.1 股东大会职权”变更为如下条款：公司设股东大

会，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集团任一成员的以下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下列各项中的“公司”

均指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分公司）： 

(a) 选举、更换公司董事； 

(b)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c) 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d) 对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e) 修改公司章程； 

(f) 终止或改变公司所从事的主营业务或战略方向； 

(g) 批准或修改任何股权激励计划或公司员工持股方案； 

(h) 对公司设立分公司、子公司、合资公司、合伙企业作出决议； 

(i) 公司进行对外收购、兼并、重组或其他形式的对外投资； 

(j) 决定公司的上市计划（若适用），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地点、上市时间以

及上市估值定价等； 

(k) 审议批准直接或间接处分或稀释公司在子公司的股权或者其他权益； 

(l) 公司订立排除投资人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业务合作方）业务

关系的协议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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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作出对公司核心技术处置或对公司核心技术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决议； 

(n) 在公司资产上设立权利负担或者由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o) 在年度财务预算方案之外，与非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的资资产出售、转让或收购（单次或为一项交易或单一对象进行的一系列支出）； 

(p) 在年度财务预算方案之外，公司向第三方（关联方）提供单笔或一个自

然年度内累计超过 10,000 万元的借款，或第三方（关联方）提供给公司单笔或

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超过 10,000 万元的借款；在年度财务预算方案之外，公司

向第三方（非关联方）提供借款； 

(q) 与关联方发生的单次交易额达到 1,000 万元或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交易

额超过公司上一年年末为基准日的经审计净资产 10%的全部关联交易； 

(r) 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前述人员的关联方（投资人及其关联公司除外）

单次交易额达到 1,000 万元或一个自然年内累计交易额超过 5,000 万元的全部关

联交易； 

(s) 《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2、同意将原协议项下“3.2 表决机制”变更为如下条款：股东大会审议第 3.1

条中的第(b)项、第(d)项、第(e)项以及其他根据公司章程须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通过的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第 3.1 条中除了第(b)项、第(d)项、第(e)项以外

的其他事项以及其他根据公司章程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的事项，应当由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同时，

股东大会审议第 3.1 条中第(a)项（如涉及选举、更换由投资人提名的董事）、第

(b)项（仅限于以低于市场公允价格的估值引入新投资人，或者以高于市场公允

价格的估值让老股东减资的情况）、第(d)项、第(e)项（仅限于修改的公司章程

条款将导致远致星火在《股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相关权利被稀释、取

消、削弱、无法继续保留的情况）、第(f)项（仅限于公司将实质性改变主营业务，

不再经营当前的粉末冶金及其相关内容，而是转为与当前业务无关的主营业务的

情况，或者终止经营的情况）、第(h)项（仅限于公司以核心技术出资设立与主

营业务无关的合资公司、合伙企业时仅限于公司以核心技术出资设立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合资公司、合伙企业时）、第(i)项（仅限于公司投资、收购、兼并、重组

的价格明显价格不公允，进行非产业链整合的并购以及进行其他可能损害远致星

火利益的对外投资时）、第(k)项（仅限于公司以低于公允价格处分或稀释子公

司股权而损害远致星火利益的情况）、第(l)项、第(m)项、第(n)项（仅限于公司

在核心技术资产、核心生产设备、厂房等重要资产上设立负担或对外担保，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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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存在潜在被执行风险而无法继续履行与投资人和/或业务合作方与公司集团

的业务合作的情形）、第(o)项（仅限于涉及到核心资产、核心技术的处置、交

易价格不公允等，可能损害远致星火利益时）、第(p)项（仅在提供借款的利率

不公允或借款期限等条件不合理的情形）、第(q)项（仅限于关联交易价格不公

允，可能涉及利益输送的情形）、第(r)项（仅限于关联交易价格不公允，可能涉

及利益输送的情形）还必须经投资人投票同意方能通过。 

（二）上海富驰的经营资质 

1．资质、许可及备案 

序

号 
资质主体 资质名称 证书编号/备案编码 核准/备案机关 有效期限 

1 
连云港富

驰 

固定污染源排污

登记回执 

91320791MA21L8GL

17001X 

东莞市生态环

境局 

至
2030.11.17 

2 东莞华晶 
固定污染源排污

登记回执 

91441900079533263L

001Y 

东莞市生态环

境局 

至 

2030.05.18 

2．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序

号 
持有人 管理体系及标准 

认证覆盖范围 

/适用范围 
认证机构 有效期限 

1 东莞华晶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

度等级证书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

度 

中国电子信

息行业联合

会 

至
2028.07.06 

2 

东莞华晶粉

末冶金有限

公司东城分

公司 

网络安全技术、信息

安全管理体系 GB/T 

22080-2025/ISO/IEC 

27001:2022  

通讯产品用注塑精

密结构件的生产，转

轴产品的设计及组

装 

艾西姆认证

(上海)有限

公司 

至
2029.03.31 

（三）上海富驰的主要资产 

1．不动产权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富驰新增及变更的房屋所有权

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不动产权证号 坐落 
房屋面积

（m
2） 

用途 
权利

性质 

他项

权利 

1 上海富驰 
沪（2025）宝字不动

产权第038941号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

路3998号、金勺路

1211号3998号2幢 

9,555.04 厂房 
自建

房 
- 

2 上海富驰 
沪（2025）宝字不动

产权第038941号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

路3998号、金勺路

1211号3998号3幢 

9,595.66 厂房 
自建

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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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富驰 
沪（2025）宝字不动

产权第038941号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

路3998号、金勺路

1211号3998号4幢 

9,809.48 厂房 
自建

房 
- 

4 上海富驰 
沪（2025）宝字不动

产权第038941号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

路3998号、金勺路

1211号3998号5幢 

9,597.11 厂房 
自建

房 
- 

5 上海富驰 
沪（2025）宝字不动

产权第038941号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

路3998号、金勺路

1211号3998号6幢 

8,480.15 厂房 
自建

房 
- 

6 上海富驰 
沪（2025）宝字不动

产权第038941号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

路3998号、金勺路

1211号3998号7幢 

11,115.38 厂房 
自建

房 
- 

7 上海富驰 
沪（2025）宝字不动

产权第038941号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

路3998号、金勺路

1211号3998号8幢 

7,763.19 厂房 
自建

房 
- 

8 上海富驰 
沪（2025）宝字不动

产权第038941号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

路3998号、金勺路

1211号3998号9幢 

735.92 厂房 
自建

房 
- 

9 上海富驰 
沪（2025）宝字不动

产权第038941号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

路3998号、金勺路

1211号3998号10幢 

151.77 厂房 
自建

房 
- 

10 上海富驰 
沪（2025）宝字不动

产权第038941号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

路3998号、金勺路

1211号3998号11幢 

17.94 厂房 
自建

房 
- 

2．租赁房屋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富驰及其子公司新增租赁房屋情况如

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地址 

面积（m
2） 

/间数 
租赁期限 

租赁 

用途 

1 
东莞华

晶 

东莞市东城众

益企业管理中

心（个体工商

户） 

桑园鑫腾产业园宿

舍楼第六栋第六层

部分宿舍房 

300.00 

2025.05.01 

- 

2026.04.30 

宿舍 

2 
东莞华

晶 

东莞市广合物

业管理有限公

司 

桑园社区金龙北路

九号公寓 
175.20 

2025.10.16 

- 

2026.04.15 

宿舍 

3 
东莞华

晶 

东莞市玲熙物

业管理有限公

司 

东城街道桑园工业

路 17 号 11 栋 3 层

整层 

1,800.00 

2026.01.01 

- 

2027.12.31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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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莞华

晶 

东莞市东城实

业发展有限公

司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

街道桑园工业路原

美尔敦厂房 B 栋 1

层部分、B 栋 2 层、

B 栋 4 层消防缓冲

区、C 栋 1-2 层部

分、C 栋 1 楼（卸

货台部分） 

7,748.89 

2025.01.01 

- 

2029.11.30 

厂房及

宿舍 

5 
上海富

驰 

上海宝临电气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金勺

路 1515 号 B5 整幢

楼 

222 间 

2025.11.01 

- 

2027.10.31 

宿舍 

6 
上海富

驰 

上海市宝山区

公共租赁住房

运营有限公司 

萧云路 1318号弄 9

号霄云湾公寓小区

1301 室、1307 室 

2 间 

2026.01.01 

- 

2027.12.31 

宿舍 

7 
上海富

驰 

上海市宝山区

公共租赁住房

运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萧云

路 1318 号弄 9 号 
46 间 

2025.12.10 

- 

2027.12.09 

宿舍 

8 
上海富

驰 

上海市宝山区

公共租赁住房

运营有限公司 

萧云路 1318 号弄

霄云湾公寓 
35 间 

2025.01.20 

- 

2028.01.19 

宿舍 

9 
上海富

驰 

上海市宝山区

公共租赁住房

运营有限公司 

萧云路 1318号弄 9

号霄云湾公寓小区

1302 室-1306 室，

1308 室、1309 室 

7 间 

2025.09.01 

- 

2027.12.31 

宿舍 

10 
上海富

驰 

上海市宝山区

公共租赁住房

运营有限公司 

宝 山 区 集 贤 路

2020 弄中建阅澜

山 

8 间 

2026.04.10 

- 

2028.04.09 

宿舍 

11 
香港富

驰 

MEGA TOP 

PROFIT 

LIMITED 

Workshop 10 on 

15/F Good Harvest 

Industrial Building 

No. 9, Tsun Wen 

Road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 

2025.12.16 

- 

2027.12.15 

工业 

3．知识产权 

（1）专利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富驰及其子公司新增 13 项已获授权

的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专利保

护期限 

专利

权人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一种改善MIM注

射过程中产品黑

纹的方法 

发明专利 2023110593816 2023.08.22 20年 
上海

富驰 

原始

取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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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种MIM产品整

形装置 
实用新型 2025200887875 2025.01.14 10年 

上海

富驰 

原始

取得 
无 

3 一种烧结板治具 实用新型 2024229375118 2024.11.29 10年 
上海

富驰 

原始

取得 
无 

4 
一种优化带斜顶

的模具 
实用新型 2024229375279 2024.11.29 10年 

上海

富驰 

原始

取得 
无 

5 一种冲切治具 实用新型 2025202178731 2025.02.11 10年 
上海

富驰 

原始

取得 
无 

6 
一种TWS耳机盒

的翻转开合结构 
发明专利 2021115480088 2021.12..16 20年 

上海

富驰 

原始

取得 
无 

7 

基于机器视觉的

手机铰链外观质

量检测方法及系

统 

发明专利 2025108620814 2025.06.25 20年 
东莞

华晶 

原始

取得 
无 

8 
一种医疗吻合器

用MIM模具 
实用新型 2025205271319 2025.03.25 10年 

连云

港富

驰 

原始

取得 
无 

9 

智能手机高密度

集成三孔摄像模

组支架 

实用新型 202520443158X 2025.03.14 10年 

连云

港富

驰 

原始

取得 
无 

10 

一种用于精密多

孔零件加工的定

位夹持装置 

发明专利 202511296516X 2025.09.11 20年 

连云

港富

驰 

原始

取得 
无 

11 
一种精密零件加

工用进给装置 
发明专利 2025108550440 2025.06.25 20年 

连云

港富

驰 

原始

取得 
无 

12 

用于汽车安全系

统金属零件加工

的冲压装置 

发明专利 2025108425309 2025.06.23 20年 

连云

港富

驰 

原始

取得 
无 

13 
一种高震幅的马

达振子 
实用新型 202422779078X 2024.11.14 10年 

连云

港富

驰 

原始

取得 
无 

（三）上海富驰的税务 

1．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上海富驰审计报告》，报告期内，上海富驰及其子公司新增的税收优

惠政策如下： 

（1）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 号）和《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 号）有关规定，连云港

富驰已于 2025 年 11 月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取得编号为 GR20253200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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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认定有效期为三年。本期连云港富驰企业所得税减按 15%

税率计缴。 

（2）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 号）和《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 号）有关规定，东莞华

晶已于 2025 年 12 月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取得编号为 GR202544006748 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认定有效期为三年。本期东莞华晶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税率

计缴。 

2．上海富驰及其子公司政府补助情况 

根据《上海富驰审计报告》及相应政府补助明细，报告期内上海富驰及其子

公司新增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新增补助金额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363.20 963.05 

其中：计入递延收益 363.20 963.05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367.87 355.67 

其中：计入递延收益 11.24 60.40 

      计入其他收益 356.64 295.27 

合  计 731.07 1,318.72 

四、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及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中，宁波华莞及宁波富精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上市公司主要

股东宁波新金广，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目前持有上市公司 4.75%的股权。因此，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朱志荣、芦德宝、

郭灵光均已回避表决。 

（二）上海富驰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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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驰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构成上海富驰的关联方，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关联方姓名 关联关系 

1 郭灵光 上海富驰董事长 

2 刘宁凯 上海富驰董事 

3 杨鸿光 上海富驰董事 

4 朱锋 上海富驰董事 

5 于立刚 上海富驰董事 

6 赵少拯 上海富驰监事 

7 唐佑明 上海富驰监事 

8 刘志芹 上海富驰监事 

9 刘景峰 上海富驰总经理 

10 周昌 上海富驰财务负责人 

11 陈展 上海富驰副总经理 

12 沈海华 上海富驰副总经理 

上海富驰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其他主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上海钛川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上海富驰持股 5%以上自然人股东钟伟控

制的企业 

2 
上海佳昱朗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钟伟控制的企业 

3 上海钛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钟伟控制的企业 

4 上海必捷增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钟伟控制的企业 

5 宁波盈生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唐佑明担任董事长、经理的企业 

6 浙江氢邦科技有限公司 唐佑明担任董事的企业 

7 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唐佑明担任董事的企业 

8 宁波龙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唐佑明担任董事的企业 

9 宁波钛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唐佑明担任董事的企业 

10 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唐佑明担任董事的企业 

11 上海钟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于立刚控制的企业 

根据《上海富驰审计报告》，上海富驰报告期内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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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东睦股份 采购材料 - 1.62 

东睦股份 采购劳务 510.91 254.12 

德清鑫晨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85.08 52.99 

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劳务 - 113.78 

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0.005 - 

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 采购劳务 - 3.18 

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22.52 - 

上海必捷增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46.12 - 

上海必捷增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劳务 0.10 3.24 

睦龙塑胶（东莞）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0.44 - 

长春东睦富奥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劳务 4.04 - 

山西东睦磁电有限公司 采购劳务 2.30 - 

（2）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东睦股份 销售消费电子产品 312.61 228.65 

东睦股份 提供劳务 1.33 - 

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金属注射成形产品 0.02 31.56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

司 
销售金属注射成形产品 12.69 13.81 

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金属注射成形产品 32.73 12.27 

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5.32 - 

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

司 
销售金属注射成形产品 17.26 4.00 

上海必捷增材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 1.30 - 

2．关联租赁 

单位：万元 

承租关联方 租赁资产种类 
2025 年度确认的租赁

收入 

2024 年度确认的租赁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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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睦股份 车辆 2.24 2.14 

上海必捷增材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 
房屋 14.16 15.86 

3．关联担保 

单位：万元 

担保关联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银行借款 - - - - - 

东睦股份 

上海富驰 100.07 2024.05.22 2026.05.21 否 

上海富驰 100.07 2024.05.22 2026.05.21 否 

上海富驰 1,701.25 2024.05.22 2026.05.21 否 

上海富驰 150.11 2024.06.07 2026.05.21 否 

上海富驰 900.66 2024.06.07 2026.06.06 否 

上海富驰 100.07 2024.10.14 2026.04.13 否 

上海富驰 2,201.65 2024.10.14 2026.10.13 否 

上海富驰 1.00 2024.11.14 2026.05.13 否 

上海富驰 1.00 2024.11.14 2026.11.13 否 

上海富驰 1,997.52 2024.11.14 2027.03.13 否 

上海富驰 100.07 2024.11.25 2026.05.21 否 

上海富驰 6,304.71 2024.11.25 2026.11.21 否 

上海富驰 375.28 2025.01.15 2026.06.21 否 

上海富驰 375.28 2025.01.15 2026.12.21 否 

上海富驰 6,004.40 2025.01.15 2027.01.15 否 

上海富驰 10.00 2025.03.10 2026.03.09 否 

上海富驰 10.00 2025.03.10 2026.09.09 否 

上海富驰 3,972.67 2025.03.10 2027.09.09 否 

东睦股份 

连云港富驰 5,704.35 2024.05.13 2026.05.12 否 

连云港富驰 500.35 2025.03.31 2026.03.31 否 

连云港富驰 4,503.16 2025.03.31 2027.03.31 否 

连云港富驰 100.73 2025.09.29 2026.03.28 否 

连云港富驰 100.73 2025.09.29 2026.09.28 否 

连云港富驰 100.73 2025.09.29 2027.03.28 否 

连云港富驰 1,701.25 2025.09.29 2027.09.28 否 

东睦股份 东莞华晶 996.76 2024.11.13 2027.03.1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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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关联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东莞华晶 1.00 2024.11.13 2026.11.12 否 

东莞华晶 1.00 2024.11.13 2026.05.12 否 

应付票据 - - - - - 

东睦股份 

上海富驰 3,256.02 2025.07.03 2026.01.03 否 

上海富驰 2,640.00 2025.07.30 2026.01.30 否 

上海富驰 3,100.00 2025.08.21 2026.02.21 否 

上海富驰 2,362.60 2025.09.24 2026.03.24 否 

上海富驰 3,190.00 2025.10.29 2026.04.29 否 

上海富驰 1,933.00 2025.11.25 2026.05.25 否 

上海富驰 4,280.00 2025.11.27 2026.05.27 否 

4．关联方资金拆借 

（1）2025 年度 

期初上海富驰应付东睦股份 5,500 万元，本期计提含税利息 19.30 万元，本

期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5,519.30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借

款本金及利息均已归还。 

期初东莞华晶应付东睦股份 2,250 万元，本期计提含税利息 16.35 万元，本

期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2,266.35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借

款本金及利息均已归还。 

（2）2024 年度 

2024 年度，上海富驰向东睦股份拆借资金用于资金周转，期初上海富驰应

付东睦股份 2,500 万元，本期共拆入 20,523 万元，计提含税利息 151.05 万元，

本期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17,674.05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5,500 万元未归还。 

2024 年度，东莞华晶向东睦股份拆借资金用于资金周转，本期共拆入 2,250

万元，计提含税利息 13.91 万元，本期归还上述借款利息共计 13.91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2,250 万元未归还。 

5．关联方资产转让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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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出售专用设备 8.22 - 

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出售通用设备及专用设备 - - 

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出售运输工具及长期待摊费用 263.13 - 

东睦股份 采购专用设备 0.52 - 

上海必捷增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出售在建工程 39.82 - 

6．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606.88 566.39 

7．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5.12.31 2024.12.31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应收账款 东睦股份 - - 14.45 - 

应收账款 
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

公司 
- - 4.52 - 

应收账款 
上海必捷增材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 - 0.47 0.02 

小计 - - 19.44 0.02 

（2）应付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5.12.31 2024.12.31 

应付账款 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0.40 - 

应付账款 上海必捷增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2.65 - 

应付账款 德清鑫晨新材料有限公司 13.68 32.30 

小计 26.73 32.30 

其他应付款 东睦股份 - 7,750.00 

其他应付款 上海必捷增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48 2.48 

小计 2.48 7,7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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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根据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睦股份进一步履行的信息披露情况如

下： 

披露时间 信息披露内容 

2026.04.01. 
东睦股份披露《关于需更新申报文件财务资料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中止审核

通知的公告》 

2026.04.20 

东睦股份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并披

露董事会决议、《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公告文件 

东睦股份披露《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回复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六、结论意见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补充

报告期内，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已披露事项外，法律意见书所披露的本次交易其

他事项未发生重大变更。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主体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授权和批准程序；本

次交易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经上交所审议通过并取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意见后，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6-4-21 

第二部分 关于《审核问询函》相关事项的更新 

一、《审核问询函》问题 1．关于交易目的和交易方案 

根据重组报告书：（1）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

交易目的包括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和资源整合，以进一步发

挥协同效应；（2）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 100%股权作价为 21.14 亿元，较标的

公司最终评估结果 19.38 亿元溢价率为 9.08%，系考虑到本次交易对于上市公司

在战略规划、业务发展、盈利能力上均有所提升而确定；（3）本次交易中结合

不同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的业务赋能贡献、股份锁定期满后的减持限制等因素，

对标的公司股权采取差异化定价方案；（4）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1 月收购标的

公司时，曾与标的公司原股东钟伟、创精投资等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了股

东特殊权利、分拆上市等条款，其中包括关于标的公司五年内如未实现分拆上

市，则标的公司原股东有权要求上市公司收购剩余股权的内容。 

请公司披露：（1）上市公司在已控股标的公司的情况下收购少数股权的具

体考虑，结合交易前后标的公司在公司治理、管理体系、业务安排等方面的变

化，分析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如何进一步加强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和资源整合；

（2）结合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在战略规划、业务发展、盈利能力上将实现的具

体变化，说明评估结果是否已实际反映前述变化，进一步分析本次交易价格相

较于评估结果存在溢价的合理性、公允性；请梳理并购重组中溢价收购的案例

情况，并分析是否符合重组交易惯例；……。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已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对前述问题进行了回复，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关于该问题的回复意见补充更新如下： 

（一）上市公司在已控股标的公司的情况下收购少数股权的具体考虑，结

合交易前后标的公司在公司治理、管理体系、业务安排等方面的变化，分析本

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如何进一步加强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和资源整合； 

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业绩均实现稳定增长，上市公

司 MIM 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92.19%和 29.26%，标的公司 MIM 销售收入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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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79.45%和 38.35%，且上市公司该部分业绩增长主要来源于标的公司的

贡献。 

（二）结合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在战略规划、业务发展、盈利能力上将实

现的具体变化，说明评估结果是否已实际反映前述变化，进一步分析本次交易

价格相较于评估结果存在溢价的合理性、公允性；请梳理并购重组中溢价收购

的案例情况，并分析是否符合重组交易惯例； 

3、增强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根据天健出具的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主要

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动率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动率 

营业收入  603,749.62   603,749.62  0.00% 514,298.65 514,298.65 0.00% 

营业成本  451,675.07   451,675.07  0.00% 391,077.37 391,077.37 0.00% 

营业利润  72,347.25   72,347.25  0.00% 48,299.68 48,299.68 0.00% 

利润总额  71,465.55   71,465.55  0.00% 47,874.55 47,874.55 0.00% 

净利润  68,137.38   68,137.38  0.00% 46,853.87 46,853.87 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3,577.01  66,643.54  24.39% 39,700.42 45,487.66 14.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6 1.07 24.42% 0.64 0.70 8.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6 1.07 24.42% 0.64 0.70 8.04% 

除前述更新事项外，本题其他回复内容不涉及更新。 

二、《审核问询函》问题 2．关于交易对方 

根据重组报告书，（1）本次交易对方中，宁波华莞及宁波富精是上市公司

的管理层持股平台，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宁波新金广，上

市公司股东宁波金广和宁波新金广为一致行动人；此外盈生股份为上市公司新

设的员工持股平台，属于前述股东的关联方；（2）2022 年 9 月，宁波华莞与上

市公司、华崇创业等共同以东莞华晶股权增资入股标的公司，东莞华晶全部股

权的价值约定为 1.8 亿元，低于其评估值；宁波富精于同一时期受让华崇创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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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标的公司股权；（3）本次交易对方之一远致星火 2023 年 11 年增资入股标

的公司，并约定了回购权等特殊权利，2025 年 8 月双方约定终止远致星火拟出

售的上海富驰 14%股权对应的特殊权利，本次交易后远致星火保留的 1%股权

仍享有除回购权外的部分特殊权利，涉及董事、监事的委派和股东会、董事会

决议程序等；（4）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包括标的公司原股东钟伟、创精投

资；钟伟曾担任标的公司董事但于近期辞任，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于《公司

法》规定的限售期届满后方可交割；钟伟对外投资了上海必捷增材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钛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请公司在重组报告书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后宁波华莞、宁波富精与宁波

新金广、宁波金广和盈生股份是否为一致行动关系，分析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结

构的影响。 

请公司披露：……（3）……结合特殊权利的具体内容及必要性，分析对上

市公司整合管控标的公司的影响，各方如何进一步强化协同，未来是否可能出

现利益分歧、导致治理僵局，是否已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本所律师已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对前述问题进行了回复，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关于该问题的回复意见补充更新如下： 

（一）结合特殊权利的具体内容及必要性，分析对上市公司整合管控标的

公司的影响，各方如何进一步强化协同，未来是否可能出现利益分歧、导致治

理僵局，是否已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2）远致星火特殊权利的具体内容及其必要性及其对上市公司整合管控的

影响 

2026 年 4 月 16 日，《股东协议》各签署方共同签署《关于上海富驰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的补充协议（三）》，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本

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情况之（一）上海富驰的历史沿革”。 

同时，远致星火出具了《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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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股份（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本企业系本次交易对方，郑重承诺如下： 

2023 年 9 月 28 日，本企业与上市公司、标的公司、钟伟、于立刚、上海创

精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华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石河子市百川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宁波富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连云港富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华晶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上海驰

声新材料有限公司、富驰高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上海富驰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简称“《股东协议》”）《关于上海富驰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简称“《增资协议》”），约定了本企业享有提名一

名上海富驰董事的权利、股东大会会议程序的出席安排、并在部分股东决策事项

上享有保护性权利等。 

上述提名董事的权利以及股东大会会议程序的出席安排，主要是为了保障本

企业能够参与标的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上述股东决策层面的保护性事项，主

要为公司更换远致星火提名的董事、终止或改变主营业务、排除业务合作方业务

关系、核心技术处置（前提是影响与相关方的合作）等影响本企业作为投资人重

要权益的重大事项，约定保护性事项系为了避免本企业的核心利益受到重大负面

影响。该等事项的设计并非为了本企业控制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且本企业不存

在对标的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经营进行主动不合理干涉的情况。自本企业成为

标的公司股东至今，本企业未通过在股东大会及/或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的方式

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事项产生不利影响，亦未影响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管理。

本企业也不存在拟通过相关条款及约定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进行主动干涉、主

动限制标的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发展和业务拓展的意图。 

除上述公司治理相关安排外，本企业在《股东协议》中另外约定有部分其他

股东权利，包括优先认购权、反稀释权、优先购买权、随售权、股份变动知情权、

优先收购权、清算及视同清算事件，该等股东权利系用来维护本企业作为投资人

自身财务利益的相关条款，不涉及到上海富驰具体业务经营层面的内容，本企业

不会通过上述权利不合理干涉上海富驰具体业务经营。 

此外，《股东协议》中约定了更优惠的条件、任职承诺和不竞争等条款，该

等条款系为了保障标的公司与业务相关方的业务合作及核心员工的竞业安排，该

等条款并非业务限制类的条款，不存在导致标的公司业务受限或影响标的公司业

务开展和拓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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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持有 1%标的公司股权并在部分股东大

会决策事项中继续享有保护性权利及享有其他股东权利，主要系为了保护本企业

作为投资人的正常权益，不存在主动不合理干涉、限制标的公司生产经营、业务

发展和业务拓展的情况，亦不存在干涉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管理的情况和控制

地位。本企业承诺，本企业将依法行使权利，配合标的公司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

积极参与标的公司各次股东大会；同时，本企业不会不合理地行使《股东协议》

约定的保护性权利及其他股东权利，从而影响标的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确保不

会不正当干涉标的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决策，不会对标的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经营

造成负面限制。本企业承认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地位，并承诺将保障上市

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有效控制。” 

6、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的措施 

2026 年 4 月 16 日，《股东协议》各签署方共同签署《关于上海富驰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的补充协议（三）》，约定变更《股东协议》项下“3.1 

股东大会职权”“3.2 表决机制”。变更后的该条款进一步明确了远致星火一票否

决权的内容范围，仅为保障其作为股东的基本利益不会发生重大负面变化的事项，

不涉及可以对上海富驰的业务发展、公司经营进行主动干涉、影响战略决策的事

项，保障了上市公司利益。 

除前述更新事项外，本题其他回复内容不涉及更新。 

三、《审核问询函》问题 10．关于交易对方 

10.2 根据重组报告书，（1）标的公司存在部分房屋尚未办理综合竣工验收

及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情形，包括 2019 年完工的厂房改扩建项目，2022 年完工

的二次改扩建项目，但均尚未完成竣工验收手续，因此未取得权属证书。标的

公司曾因二次改扩建工程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被处以行政处罚；（2）

标的公司 2023 年 5 月曾因废水处理相关问题被环保部门处以罚款 40 万元。 

请公司披露：（1）结合房产用途、面积占比情况，分析标的公司未办理竣

工验收的房产的重要性，相关房产长期未完成竣工验收的原因、是否实际处于

使用状态及相关在建工程转固情况，对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的影响；……；（2）

标的公司是否已依法办理排污许可，建设项目是否存在未取得环评备案或批复

的情形，已建项目是否均已按要求通过环保验收，……。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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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本所律师已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对前述问题进行了回复，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关于该问题的回复意见补充更新如下： 

（一）结合房产用途、面积占比情况，分析标的公司未办理竣工验收的房

产的重要性，相关房产长期未完成竣工验收的原因、是否实际处于使用状态及

相关在建工程转固情况，对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的影响 

1、结合房产用途、面积占比情况，分析标的公司未办理竣工验收的房产的

重要性 

标的公司的粉末注射成形技术产业化应用项目启动厂房改扩建，对原有厂房

进行加层扩建。前述相关房产已于 2025年 9月 26日取得房产证，面积为 23,925.14

平方米。 

标的公司的二次改扩建工程（1 标）的改扩建及新建房产已完工但仍未取得

不动产权证，该等改扩建及新建房产目前已投入使用，属于对设备用房进行改扩

建，并新建危险品仓房和水处理房。未办理竣工验收的房产面积合计 17,249.56

平方米，占上海富驰及其子公司整体房产面积（161,911.33 平方米）的比例约

10.65%，用途为生产建设的主要厂房。报告期末，未办理竣工验收的房产账面价

值为 4,390.43 万元，占报告期末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比例为 4.84%。 

2、相关房产长期未完成竣工验收的原因、是否实际处于使用状态及相关在

建工程转固情况，对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的影响 

二次改扩建工程（1 标）的改扩建及新建房产目前尚在办理综合验收（目前

已完成规划验收，并取得《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规划资源验收合格证》），

根据上海市宝山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区各委办局对此给予

重视和支持，待综合竣工验收完成后相关厂房可申请办理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根

据标的公司说明，预计取得房产证书不存在重大障碍。标的公司在取得相应房产

证书后，对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标的公司是否已依法办理排污许可，建设项目是否存在未取得环评

备案或批复的情形，已建项目是否均已按要求通过环保验收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关项目排污许可和

环保验收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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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主体 
建设项目名称 

标的公司已取得排

污许可 
取得环评备案、批复的时间 环保验收日期 

是否

通过

环保

验收 

1 

标的

公司 

上海富驰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二期项目（三

阶段） 

《排污许可证》（证

书 编 号 ：

9131011363161581

06001X） 

2020 年 8 月 19 日，上海市

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出具《关

于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告知承诺决定》 

竣工环保验收

公示起始日期

2022 年 8 月 5

日 

是 

2 

上海富驰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二期项目 5＃

厂房生产内容 

环保验收公示

起始日期 2021

年 6 月 2 日 

是 

3 

上海富驰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技改项目 

2024 年 1 月 5 日，上海市宝

山区生态环境局出具《上海

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关于上

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审批意见》 

竣工环保验收

公示起始日期

2026 年 1 月 30

日 

否 

4 

驰声

新材

料 

上海驰声新材

料有限公司项

目 

《排污许可证》（证

书 编 号 ：

91310113MA1GLN

561X001Y） 

2017 年 9 月 7 日，上海市宝

山区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

上海驰声新材料有限公司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沪宝环保许[2017]646 号） 

环保验收公示

起始日期 2020

年 7 月 6 日 

是 

5 

上海驰声新材

料有限公司扩

建项目 

2020 年 10 月 19 日，上海市

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出具《上

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关于

上海驰声新材料有限公司扩

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告

知承诺决定》（沪宝环保许

[2020]241 号） 

环保验收公示

起始日期 2020

年 12 月 17 日 

是 

6 
东莞

华晶 

东莞华晶粉末

冶金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

记回执 

（ 登 记 编 号

9144190007953326

3L001Y） 

2018 年 11 月 29 日，东莞市

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东莞

华晶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东环建[2018]11774 号） 

2020 年 8 月 18

日，东莞市生态

环境局出具《关

于东莞华晶粉

末冶金有限公

司一期建设项

目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设施竣

工环境保护验

收意见的函》

（东环建

[2020]9924 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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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主体 
建设项目名称 

标的公司已取得排

污许可 
取得环评备案、批复的时间 环保验收日期 

是否

通过

环保

验收 

通过环保验收 

7 

东莞

华晶

东城

分公

司 

东莞华晶粉末

冶金有限公司

东城分公司建

设项目一期 

《城镇污水排入排

水管网许可证》（证

书编号：粤莞排

（ 2021 ） 字 第

0012971 号） 

2020 年 1 月 20 日，东莞市

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东莞

华晶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东莞

分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东环建

[2020]3032 号） 

环保验收公示

日期 2020 年 11

月 19 日、验收

增补项环保验

收公示日期

2023 年 9 月 6

日 

是 

东莞华晶粉末

冶金有限公司

东城分公司建

设项目二期 

环保验收公示

日期 2021 年 6

月 29 日 

8 

连云

港富

驰 

粉末注射智能

制造产业园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

记回执（登记编号

91320791MA21L8

GL17001X） 

 

2021 年 4 月 25 日，连云港

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出具《关于对连云港富驰智

造科技有限公司粉末注射智

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连开环复

〔2021〕38 号） 

环保验收公示

日期 2022 年 11

月 27 日 

是 

9 

新增 280 万件医

疗器械零件生

产线技改项目 

2022 年 10 月 24 日，连云港

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出具《关于对连云港富驰智

造科技有限公司新增 280 万

件医疗器械零件生产线技改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连开环复〔2022〕118

号） 

环保验收公示

日期 2024 年 10

月 11 日 

是 

10 

连云港富驰智

造科技有限公

司新增 2000 万

件智能锁具零

件生产线技改

项目 

2024 年 5 月 7 日，连云港经

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

具《关于对连云港富驰智造

科技有限公司新增 2000 万

件智能锁具零件生产线技改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

复》（连开审批复〔2024〕

42 号） 

环保验收公示

日期 2025 年

11 月 14 日 

否 

11 

连云港富驰智

造科技有限公

司汽车涡轮增

尚未取得 

2024 年 7 月 5 日，连云港经

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

具《关于对连云港富驰智造

在建暂未涉及

环保验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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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主体 
建设项目名称 

标的公司已取得排

污许可 
取得环评备案、批复的时间 环保验收日期 

是否

通过

环保

验收 

压叶片智能生

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 

科技有限公司汽车涡轮增压

叶片智能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连开审批复〔2024〕78 号） 

12 

连云港富驰智

造科技有限公

司折叠屏手机

铰链核心零件

智能化技术改

造生产线项目 

尚未取得 

2025 年 2 月 6 日，连云港经

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

具《关于对连云港富驰智造

科技有限公司折叠屏手机铰

链核心零件智能化技术改造

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连开审批复〔2025〕

16 号） 

在建暂未涉及

环保验收 
否 

根据 2017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修订）》

第十七条的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竣工后，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

的环境影响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建设项目环保验收的方式为建

设单位自主验收，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就上述建设项目自主验收的验收方式，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已依法办理排污许可，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建设项目不存在未取得环评备案或批复的情形，除连云港富

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汽车涡轮增压叶片智能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连云港富驰智

造科技有限公司折叠屏手机铰链核心零件智能化技术改造生产线项目仍处于在

建状态外，其他已建项目均已按要求通过环保验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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